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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处室函件
组人字〔2024〕8 号

关于人才项目管理考核相关事宜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相关教师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人才项目的管理，提高项目研究质量，提升

教师教学科研素质、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，根据上级主

管部门要求，现将人才项目管理考核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范围

本通知所述人才项目指由组织人事处组织申报、评定或审核

备案立项的项目。

二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原则上各类人才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。高校中青

年教师培养行动项目实施期一般从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正式

立项的次月算起。

（二）人才项目实行目标管理和考核验收制度，经批准立项

后，项目负责人撰写项目建设方案或任务书，明确项目建设目标，

确定项目建设计划及采取的项目实施主要措施等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期内，学校每年组织考核检查。

三、验收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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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负责人须在项目实施完成后的 3 个月内向学校提

交项目结题验收申请报告，包括项目研究成果、项目经费使用情

况等。

（二）学校在收到项目结题验收申请的 2 个月内组织专家完

成项目验收。

（三）验收合格的项目在全校范围内予以公示，时间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以正式报告向省委教育工委、省

教育厅备案项目结题验收成果。

（五）凡经认定已经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，颁发项目结题证

书。

四、验收结果

所有项目执行期满必须进行结题验收。验收结果分为合格、

暂缓验收和不合格。

（一）如期结项，提交项目结题验收申请报告（纸质和电子

材料均需上交），包括项目研究成果、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等。

项目研究成果，包括专著、论文、软件、数据库、专利以及

鉴定证书、成果报道等，均应注明“XXX 项目资助”和项目编号，

未标注的不予列入该项目成果范围。项目经费必须用于人才项目

的研究工作，学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。

（二）验收结论为暂缓验收的，可申请延长一年项目实施期，

下一年度组织验收检查，验收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

（三）验收结论为不合格的，作撤项处理，并由学校依规收

回部分资助经费。自项目结题之日起，延长实施期的项目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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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年内不得申报人才项目。

（四）结题验收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作撤项处理：

1.项目不具备按原计划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和可能；

2.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责任人或研究课题和基本内容；

3.研究周期内未能如期完成约定的任务；

4.两次结题验收均未获通过；

5.项目成果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；

6.在项目验收结题过程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。

符合上述情形之一者，项目负责人应主动提出撤项申请，凡

被撤销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自被撤项的 3 年内不得申报各级人才

项目。

（五）对于与预期不符难以继续开展研究的项目，项目负责

人须向学校提交书面调整或终止报告，作出课题总结，并阐明原

因。

特此通知。

组织人事处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
